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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[2016]第 102号 

 

  

2016 6 7

 

 

“……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，股东大会不得无

故解除其职务……董事局换届时，董事候选人的提名，由上届董事局

提出，每届更换董事人数（包括独立董事）不得超过董事局构成总人

数的二分之一……”。 

请你公司就下列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并请律师发表明确意见，并将

有关说明材料于 2016年 6月 15日之前报送至我部： 

1．请说明相关条款制定的原因、背景及内部审议决策程序。 

2．请说明上述条款是否可能与《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

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
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

文件中有关董事、监事选举、任职的相关规定存在相互冲突，是否存

在限制股东权利、损害股东基本权益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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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经济补偿条款设置是否存在违反《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八条的

情形，该条款设置对公司的影响，是否涉嫌利益输送，是否违反忠实

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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